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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企业：

　　根据《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光明区支持3+1产业发展系列政策的通知》（深光

府规〔2020〕7号）及《深圳市光明区科技创新局关于印发光明区支持3+1产业发展系列政策操作规

程的通知》（深光科创〔2021〕5号）相关规定，现对新材料产业危险废弃物处理费用资助项目进行

受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理项目

　　新材料产业危险废弃物处理费用资助项目（适用于从事优势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及前沿材料等领

域研发和生产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等机构）。

　　二、申报时间

　　（一）网络填报受理时间：2021年9月24日9:00至9月30日18:00（注：超过网络填报受理的截

止时间，不再受理新提交申请。网络填报受理截止前已在线提交申请，但后经初审被退回修改的，可

于书面材料受理截止前再次提交修改后的申请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方可提交书面材料）。

　　（二）书面材料受理时间：2021年9月25日9:00至10月15日18:00（注：网上初审通过后请及

时提交书面材料，成功提交书面材料的项目才算完成申报）。

　　三、申报流程

　　（一）线上提交申请：登录智慧光明企业服务门户（以下简称“门户”）在线填报申请书，网

址：http://218.17.84.7:8191/。请企业按照申请指南准备申请材料，在提交申请后请耐心等待初审

通过；若申请未通过初审被退回，请按照相关意见及时修改。

　　（二）提交书面材料：待申请通过初审后，从门户导出带水印的《光明区新材料产业危险废弃物

处理费用资助项目申请表》及附件材料。请制作一份目录，非空白页（含封面）连续编写页码，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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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并胶装成册。所有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多页的加盖骑缝公章。

　　（三）书面材料受理地点：光明区科联路与同仁路交汇处科润大厦A1栋13楼1306室光明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中心（注：提交纸质书面材料时需查验相关原件）。

　　四、联系方式

　　（一）咨询方式：QQ群：749609765，电话：0755-88211331。

　　（二）系统技术支持：电话：15889697176；QQ：2577372164。

　　（三）受理部门：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五、注意事项

　　（一）同一企业同类事项满足光明区多项政策（包括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等）支持条件

的，按“就高原则”只支持一项。每家单位同一年度获得的资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其上一年度形成的

区级地方财力贡献（即各类税费留成在光明区部分）。

　　（二）杜绝中介，一经发现，拒绝受理。

　　（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项目的资金申报事宜，请项目单位自主

申报项目。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

或个人假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举报。

　　附件：1.新材料产业危险废弃物处理费用资助项目申请指南

　　2.光明区企业服务门户操作手册

　　深圳市光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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